
亞洲大學
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戶籍資料表

	系所別
	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學　號
	

	考試委員
	
	身份證

字　號
	

	詳　　細

戶籍地址
	

	電　　話
	

	備　　註
	

	
	
	
	
	
	

	
	
	
	
	
	

	亞洲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費印領單據

	項         目
	金         額
	簽      章

	指導教授指導費
	
	

	論文考試費
	
	

	考試委員交通費
	
	

	合         計
	
	


注意事項：1.每位考試委員，須各填寫一張（請詳填）。

          2.論文相關考試費用。請研究生逕至系所詢問。

          3.考試結束後，請立即將此表於交回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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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
研究生學位考試口試費發給標準
	項目
	金    額

	論文指導費（限每位研究生，如係共同指導，則平分此筆指導費）
	碩士生3000元

	
	博士生5000元

	論文口試委員費(碩士論文3名註三、博士論文5名，如係共同指導，則平分此筆口試費)
	每名1000 元

	校外口試委員交通費

	□汽車、火車、捷運等─覈實報支
□自用汽（機）車─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飛機、高鐵、船舶─檢據覈實報支


註：1.論文指導費核給標準係依據「亞洲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暨鐘點費核計要點」。

2.校外考試委員交通費係依考試日期申請，每位考試委員每一考試日期僅發給一份交通費，校外指導教授亦發給交通費，而本校專任教師擔任口試委員無交通費。
3.如校外共同指導教授亦參加口試，得放寬為四人（論文口試委員費）。
亞洲大學

研究所碩士班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本校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君

所提論文　　                          　　
　　                          　　
合於碩士資格水準、業經本委員會評審認可。

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系所主任：






教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亞洲大學
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暨原創性聲明書
1. 本人 ○○○ （就讀○○學系碩士/碩專/博士班，學號：11XXXXXXX）已完全了解本校學術倫理之定義與行為規範，僅此嚴正聲明，本人所撰寫之學位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確實為本人之研究及撰寫，並且經自我檢核後確認無違反以下學術倫理之情事：
(1) 造假
(2) 變造
(3) 抄襲(包括不同語言之翻譯)
(4) 由他人代寫
(5) 直接使用生成式AI生成之內容 (請參見「亞洲大學針對生成式AI工具之教學因應措施」)
(6) 涉及其他一切有違著作權及學術倫理之情事。
以上若衍生相關民事、刑事責任，概由本人負責，概無異議。
2.  學位論文已確實經本校論文內容相似度比對系統檢核，比對結果相似度為        
  　　　 %（檢附論文初稿及原創性比對系統檢測結果截圖畫面），符合系、所、學位學程自訂標準。
聲明人：_________________ (請親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簽章：                                            
共同指導教授簽章（無免）：                                  
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簽章：                                 
備註：自111學年度起，研究生應將本聲明書送交指導教授及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簽章，本聲明書正本由各系、所、學位學程留存備查。

	系所別
Institute
	
	研 究 生

Graduate Student
	
	學　號

Student Number
	

	論文題目
Thesis Topic
	

	項目

Item
	評語Comments
	得分Score
	備註Remarks
	1、 學位考試成績評分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考試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

1. As for the score in the Degree Exam, the qualified score is 70, and the perfect score is 100. The scor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scores graded by the attending commissioners.
2、 學位考試成績評定，博士班須有三分之一以上委員、碩士班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為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評定以一次為限。

2. As for the score in the Degree Exam, a disqualified score will be determined, if it is graded to be disqualified by more than 1/3 of the commissioners in a Doctoral Degree Exam or by more than 1/2 of the commissioners in a Master Degree Exam. The score will be given once.
三、學位考試成績評定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3. For anyone who fails the Degree Exam and whose terms of study are not due, he/she can apply for a re-exam in next semester or next year. The re-exam will take place once only. If he/she also fails the re-exam, he/she will be dropped out.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
	
	（20%）
	
	

	資料來源

Data Source
	
	（20%）
	
	

	文字與結構

Words and Structure
	
	（20%）
	
	

	心得創建或發明

Idea Creation or Invention
	
	（40%）
	
	

	評語

Comments
	考試委員 簽章Exam Commissioner(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成績

Total Score

（100%）
	
	


表件(-2








